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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公布2026年度江门市医疗救助待遇标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医保待遇清单制度，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，完善我市医疗救助体系，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5号）、《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》（粤医保规〔2023〕4号）和《江门市医疗救助实施细则》（江医保发〔2024〕103号,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草拟了《关于公布2026年度江门市医疗救助待遇标准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,以下简称《医疗救助待遇标准》）。现就《医疗救助待遇标准》起草说明如下:
一、文件的起草背景
为落实我市医疗救助制度，减轻医疗救助对象医疗费用负担，根据《实施细则》关于“市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医疗救助基金支撑能力，对年度救助起付标准、救助比例和年度最高救助限额等相关规定提出调整意见，报市政府审批同意后公布实施”的规定，结合我市医疗救助实际情况，拟定2026年度江门市医疗救助待遇标准。
二、起草内容说明
《医疗救助待遇标准》主要明确我市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各类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待遇标准。
（1） 资助参保方面
资助参保范围保持不变。根据《实施细则》关于“收入型医疗救助对象参加资格认定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，其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”的规定，我市的特困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（含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成员）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（不含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成员）、易返贫致贫人口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保，其个人缴费部分由医疗救助基金全额资助；对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、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、0-14周岁“两病”儿童参加我市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不予资助。
（2） 医疗救助待遇方面
调整部分救助对象年度救助起付标准。根据《实施细则》关于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按不低于80%的比例予以救助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按不低于70%的比例予以救助，年度最高救助限额均不低于8万元，年度救助起付标准均按本市上上年度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%左右确定。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按不低于80%的比例予以救助，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不低于8万元，年度救助起付标准按本市上上年度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%左右确定”的规定，结合《2024年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公布的2024年全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00元，拟定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2026年度医疗救助起付标准为4300元，与2025年比较提高了222元；支出型医疗救助对象2026年度医疗救助起付标准为10750元，与2025年比较提高了554元。
其他救助对象医疗救助待遇标准与2025年保持一致，不作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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